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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公益信託許可及監督辦法部分條文修正總說明 

 

 

文化公益信託許可及監督辦法自九十一年十二月九日發布

施行後，配合行政院組織改造作業，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改

制為文化部，行政院爰於一百零一年五月十五日公告第二條所

列屬「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之權責事項自一百零一年五月

二十日起改由「文化部」管轄。 

按信託法第七十條第一項規定：「公益信託之設立及其受託

人，應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之許可。」第七十二條第一項規定：

「公益信託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監督。」第八十五條規定：「公

益信託之許可及監督辦法，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定之。」茲因

法務部曾本於信託法主管機關立場表示信託法所稱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係指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以文化公益信託言，其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為文化部，而非各地方政府機關，如將直轄

市或縣（市)政府亦列為該辦法之主管機關，顯與信託法第八十

五條之立法意旨不合，爰修正「文化公益信託許可及監督辦法」

部分條文，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 依信託法第七十條第一項、第七十二條第一項及第八

十五條之規定，修正本辦法之主管機關為文化部。（修

正條文第二條） 

二、 定明公益信託之許可及監督，由主管機關為之，另依地

方制度法第二條第三款及第十四條規定增列符合一定

條件之公益信託，主管機關得委辦直轄市或縣(市)政

府辦理文化公益許可及監督等事宜，以期妥適；並增訂

規範公益信託之主要受益範圍不明或有疑義時之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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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式。(修正條文第四條) 

三、 信託法第七十一條第一項規定：「法人為增進公眾利

益，得經決議對外宣言自為委託人及受託人，並邀公

眾加入委託人。」爰增訂法人決議及宣言應記載事項

之內容，俾憑主管機關審核。(修正條文第六條) 

四、 按信託法第七十二條第三項規定：「受託人應每年至

少一次定期將信託事務處理情形及財務狀況，送公益

信託監察人審核後，報請主管機關核備並公告之。」

課予公益信託受託人定期將信託事務處理情形及財務

狀況送公益信託監察人審核後，報請主管機關核備並

公告之義務。關於信託事務處理情形及財務狀況之公

告方式，本辦法第十一條第二項僅規定應於受託人執

行信託事務之場所公告，惟為因應現代網路普遍使用

之趨勢及落實資訊公開，宜增列「資訊網路」為公告

方式，並就公告之期間為明確且一致之規範，爰增訂

第十一條第二項公告之方式及期間。(修正條文第十

一條) 

五、 文化公益信託之受託人、信託監察人、諮詢委員會委 

 員之履歷書及身分證明文件，依第五條第一項規定，

應於申請設立時向主管機關提出，則相關人員之姓

名、住所或職業變更者，亦應檢附證明文件，俾利主

管機關核對，爰增訂應檢具第五條第一項第五款、第

六款或第七款之文件。(修正條文第十二條) 

六、 依信託法第七十六條及第三十五條第一項第三款規

定，受託人除有不得已事由經主管機關許可者，不得

將信託財產轉為自有財產或於該信託財產上設定或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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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權利，爰修訂條文文字及依據以符合立法意旨。

(修正條文第十三條) 

七、配合第二條之修正，修正相關申請所需書、表格式，由

主管機關定之。(修正條文第三十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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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公益信託許可及監督辦法部分條文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主 

  管機關為文化部。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主 

   管機關，在中央為行

政院文化建設委員

會；在直轄市為直轄

市政府；在縣 (市) 

為縣 (市) 政府。 

依信託法第七十一條第

一項、第七十二條第一項

及第八十五條規定，其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應指中

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爰

修正本辦法之主管機關

為文化部，以符合立法意

旨。  

第四條  公益信託之許 

可及監督，由主管機 

關為之。但信託財產 

未達一定金額，且其 

主要受益範圍在單一 

之直轄市、縣 (市) 

者，主管機關得委辦 

該直轄市、縣 (市) 

政府為許可及監督， 

並辦理本法及本辦法 

所定主管機關應辦理 

事項。 

  前項一定金額，由主管

機關定之。 

  公益信託之主要受益

範圍不明或有疑義，不

能確定其許可及監督

之機關者，得申請主管

機關指定之。 

第四條  受託人申請文

化公益信託之設立及

受託人許可，應向戶

籍所在地主管機關提

出；其為法人者，向

主事務所所在地主管

機關提出。但信託財

產在一定金額以上

者，向中央主管機關

提出。  

  前項一定金額，由中

央主管機關定之。 

 

 

一、第一項定明公益信託

之許可及監督，由主

管機關為之，並依地

方制度法第二條第三

款及第十四條規定，

修訂符合一定條件之

公益信託，主管機關

得委辦直轄市或縣

(市)政府辦理文化公

益許可及監督等事

宜，以期妥適。    

二、目前文化公益信託之

許可係由受託人向戶

籍所在地或法人向主

事務所所在地主管機

關提出申請，惟目前

兼營信託業務之銀

行，其主事務所所在

地多位於臺北市，爰

修正以公益信託之主

要受益範圍所在地方

政府為許可及監督機

關。 

三、第二項配合修正條文

第二條及第一項之內

容，酌作文字修正。 

四、增訂第三項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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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範公益信託之主要

受益範圍不明或有疑

義之處理。 

第六條  前條第一項第

二款之信託契約、遺囑

或第二項之法人決議

及宣言，應記載下列事

項：  

一、文化公益信託之   

   名稱。 

  二、信託目的。  

  三、信託財產之種類、 

     名稱、數量及價 

     額。  

  四、信託財產管理或處 

     分方法。 

  五、信託關係消滅時信 

     託財產之歸屬。 

  六、其他經主管機關規   

     定應記載事項。 

第六條 前條第一項第

二款之信託契約或遺

囑，應記載下列事

項：  

  一、文化公益信託之 

     名稱。 

  二、信託目的。  

  三、信託財產之種   

      類、名稱、數量 

      及價額。  

 四、信託財產管理或 

     處分方法。 

五、信託關係消滅時

信財產之歸屬。 

  六、其他經主管機關

規應記載事項。 

 

依信託法第七十一條第

一項規定：「法人為增進

公眾利益，得經決議對外

宣言自為委託人及受託

人，並邀公眾加入委託

人。」爰於序文增訂法人

決議及宣言應記載事項

之內容，俾憑主管機關審

核。 

第十一條   受託人應於

年度終了後三個月內

檢具下列文件，送信託

監察人審核後，報主管

機關核定或備查： 

  一、該年度信託事務處 

理報告書。 

  二、該年度收支計算表

及資產負債表。 

  三、該年度終了時信託

財產目錄。 

  前項各款文件，受託人

應於主管機關核定或

備查通知送達之翌日

起三十日內，於其執行

信託事務之場所及資

訊網路公告至少連續

三年以上。 

第十一條  受託人應於

年度終了後三個月

內，檢具下列文件，

送信託監察人審核

後，報主管機關核定

或備查：  

  一、該年度信託事務 

      處理報告書。 

  二、該年度收支計算 

      表及資產負債  

      表。 

  三、該年度終了時信 

      託財產目錄。  

 前項各款文件，受託人 

 並應於其執行信託事

務之場所公告之。 

一、按信託法第七十二條

第三項規定：「受託人應

每年至少一次定期將信

託事務處理情形及財務

狀況，送公益信託監察人

審核後，報請主管機關核

備並公告之。」有關受託

人公告之方式，本條第二

項僅規定應於受託人執

行信託事務之場所公

告，此為最低標準之公告

方式，惟為因應現代網路

普遍使用之趨勢及落實

資訊公開，爰參酌公共治

理與社會發展業務公益

信託許可及監督辦法第

十一條、教育業務公益信

託許可及監督辦法第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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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條、勞動力發展業務公

益信託許可及監督辦法

第十一條規定之立法

例，明定受託人除於執行

信託事務之場所公告

外，同時應於資訊網路公

告，同列為最低標準之公

告方式。 

二、又關於公告之期間，

本條第二項並未規範，為

求明確且一致，爰明定受

託人應於主管機關核定

或備查通知送達之翌日

起三十日內公告，並至少

公告連續三年以上。 

 

第十二條  受託人有下

列各款情事之一者，應

於事實發生後一個月

內，檢具第五條第一項

第五款、第六款或第七

款之文件，以書面通知

主管機關： 

  一、受託人之姓名、住 

      所或職業變更，或   

      法人受託人之名     

稱、代表人、主      

事務所或業務項      

目變更者。 

  二、信託監察人、諮詢 

     委員會委員變更， 

     或信託監察人、諮 

     詢委員會委員之姓  

     名、住所或職業變 

     更者。 

 

 

 

第十二條  有下列各款

情事之一者，受託人

應於事實發生後一個

月內，以書面通知主

管機關： 

一、受託人之姓名、 

    住所或職業變更 

    或法人受託人之 

    名稱、代表人、 

    主事務所或業務 

    項目變更者。 

  二、信託監察人、諮 

詢委員會委員變 

更，或信託監察 

人、諮詢委員會 

委員之姓名、住 

所或職業變更者 

。 

文化公益信託之受託

人、信託監察人、諮詢委

員會委員之履歷書及身

分證明文件，依第五條第

一項規定，應於申請設立

時向主管機關提出，則相

關人員姓名、住所或職業

變更者，除書面通知外，

爰增訂應檢附第五條第

一項第五款、第六款或第

七款相關文件，俾憑主管

機關核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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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條  受託人因有

不得已事由，依本法第

七十六條及第三十五

條第一項第三款規

定，申請許可將信託財

產轉為自有財產或於

該信託財產上設定或

取得權利者，應檢具下

列文件一式二份向主

管機關提出：  

  一、申請書。  

  二、載明將信託財產 

      轉為自有財產或 

      於該信託財產上 

      設定或取得權利  

      理由之文件。  

  三、欲取得之財產或  

      欲設定或取得之 

      權利之種類、總 

      額及價格證明文  

      件。 

第十三條  受託人因有

不得已事由經法院許

可者，依本法第七十

六條規定，申請許可

將信託財產轉為自有

財產或於該信託財產

上設定或取得權利

者，應檢具下列文件

一式二份向主管機關

提出：  

  一、申請書。  

  二、載明將信託財產 

      轉為自有財產或 

      於該信託財產上 

      設定或取得權利  

      理由之文件。  

  三、欲取得之財產或  

      欲設定或取得之 

      權利之種類、總 

      額及價格證明文  

      件。 

依信託法第七十六條及

第三十五條第一項第三

款規定，受託人除有不得

已事由經目的主管機關

許可者，不得將信託財產

轉為自有財產或於該信

託財產上設定或取得權

利，爰參照內政業務公益

信託許可及監督辦法第

十三條、社會福利公益信

託許可及監督辦法第十

三條及教育業務公益信

託許可及監督辦法第十

三條規定，酌修文字及依

據以符合立法意旨。 

 

第三十條  本辦法所需

書表格式，由主管機關

定之。 

第三十條  本辦法所需

書表格式，由中央主

管機關定之。 

配合修正條文第二條之

內容，酌作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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